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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视野下网络反腐热的冷思考 

罗维鹏

（四川大学 法学院，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２２５）

［摘　要］网络反腐方便了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是宪政精神下公民通过自由言论监督国家权力的表现，但
当前的网络反腐也存在着网络言论自由的虚假性、非理性、盲从性、法律依据不够明确、当事人隐私权或名誉权容易受到侵

害等问题。引导网民树立法治观念，在宪法的框架内发挥网络监督的力量，是网络反腐良性发展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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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反腐的浪潮推向网络，并呈扩大态势。
通过对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２年的部分典型事件梳理，发
现网络反腐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以官员的不雅照为

“引爆点”。网络反腐大体呈现以下几个特点：第

一，通过网络论坛或微博等网络社交平台曝出并引

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第二，以官员“不雅”照片

或视频等私人信息为主要揭露内容；第三，相关部

门立案处理并追查某些官员是否存在贪污、受贿等

犯罪行为；第四，对错误的举报或举报内容侵犯隐

私的事件少有事后依法追查或关注。可以说，网络

反腐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其有利于公民对政府

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发挥公民的言论自由权；而

另一方面，一些不实的信息或恶意诽谤的消息则会

误导舆论，给当事人造成伤害。生活中，每当网络

曝出某官员的“不雅行为”或“不雅照”时，公众往

往与腐败等犯罪行为联系起来，然而在经查证后发

现这些照片并非属于该官员时，风波便平息下来，

直到下一波“不雅行为”或“不雅照”出现，并以此

规律往复循环。可是却很少有人关注在网络举报

不实时是否会对相关当事人造成伤害，获取“不雅

照”的行为本身是否违法，所以，在“网络反腐风”

盛行之时，应当看到其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反思。

　　一　官员的隐私和隐私权：驳“官员无隐私”

（一）官员有隐私权

隐私权，指一个人有保护自身隐私不受他人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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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的权利。官员是否享有隐私权，在当前进行的网

络反腐中是一个较模糊的问题。恩格斯认为“官员

无隐私”，指“个人隐私一般应受到保护，但当个人

私事甚至隐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发生联系的时

候，个人的私事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私事，而属

干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受隐私权的保护，而成为历史

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１］

虽然官员的身份地位特殊，属于公众人物，他

们与一般人的隐私权应有所区别，但是“官员无隐

私”确有违宪之处。我国《宪法》第二章规定公民

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其中第３８、３９、４０条规定公民
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并赋

予公民通信自由和秘密权，这是公民隐私权的宪法

依据，并且是所有公民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官员也

不例外。但是，毕竟官员的身份特殊：其一，他们的

言行多代表公众利益，是一种职权行为，对社会的

影响较大。其二，公民有知政权，包括国家事务的

知情权和对国家官吏的知情权。［２］因此，官员仅因

为他们特殊身份而对其隐私权做出了“让渡”［３］，

并非“放弃”隐私权。官员的隐私权是一种特殊的

隐私权，是公众人物享有的隐私权，指“公众人物处

于特殊地位、拥有显赫身份、握有重要职权、或者能

够对公众产生重大影响，其个人信息与公共利益密

切相关，法律对公众人物隐私权给予特别保护。”［４］

所以，隐私权这种宪法权利不应被剥夺，官员的隐

私权也一样受保护，一般的隐私权是其作为公民的

基本权利。

（二）官员的隐私

对于一般人而言，隐私是指个人的私密信息，

而对于官员，因为其身份特殊并且公众基于知情权

要求他们对其隐私权有所让渡。相反，官员依法可

以保留的个人信息，即为官员的隐私。一般而言，

官员的隐私，指除因日常行为需公开的信息、应作

的财产申报、关乎公共利益之外的官员信息。［５］如

官员的私生活信息、私人通讯秘密、夫妻两性生活

以及与自己职务无关的纯粹的私人秘密等。总之，

官员的隐私可概括为：官员在其职务之外的纯私人

秘密。

　　二　当前网络反腐存在的突出问题

基于上文分析，官员并非无隐私可言。当前，

一方面我国尚缺乏规范网络反腐的法律；另一方面

我国法治化程度不高，网民在进行网络反腐时违反

道德精神甚至是直接违法的行为时常发生。网民

在发表言论时受到情绪化的影响，使用不文明用

语，在公共论坛对其他人进行谩骂、诽谤以及随意

地发布或转载真假难辨的信息；另外，网络反腐也

为一些别有用心之人提供了打击报复别人的温床，

肆意捏造、诽谤、诬陷官员，使得被诬陷官员无辜含

冤。［６］同时，网络反腐中常出现情绪性言论会突破

法律道德底线，引发反腐“网络暴力。”［７］因此，网

络反腐存在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网络言论自由的虚假性、非理性、盲从性

难以克服

言论自由是现代民主的应有之义，民主国家

（无论是资本主义民主国家还是社会主义民主国

家）都承认言论自由的合法地位。［８］对于网络反腐

而言，这实质上是公民通过行使言论自由权以监督

政府的具体表现。或者说，公民的言论自由是网络

反腐的土壤。《世界人权宣言》第 １９条规定：“人
人有权享有主张和表达自由。”同样，我国宪法第

３５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
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可见法律明确赋予了

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

网络中的言论自由则是公民言论自由权在网

络环境下行使的一种表现形式，具体而言，网络言

论自由包括：公民监督并利用网络传播消息的自

由；其他人参与及发表意见的自由；发表的意见或

评论的内容的自由。当然，在网络环境下的言论自

由也有其特殊性：匿名性、分散性、公开性、虚假性、

非理性以及盲从性。显然，虚假性、非理性、盲从性

制约了网络反腐的健康发展。虽然这种网络言论

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然而它又如同一把双刃

剑，若在反腐监督领域使用不当则会失去它本身应

当具有的正义性。根据上海交通大学新媒体与社

会研究中心提供的《２０１２年微博年度报告》显示，
其搜集到的２４起影响较大的案件，非谣言误传的
为１５个，占总数的６２．５％。［９］换言之，就是说２０１２
年网络反腐案例中将近四成出现了错误。由此可

见，网络言论并非全部属实且有很大一部分属于误

传或者是虚假消息，这不仅反映了网络言论自由的

非理性、缺乏真实性的弊端，同样应及时思考这些

网络反腐言论是否应该有无限制的自由以及它们

是否真的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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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２０１２年庐江县委书记“不雅照”事件为例。
经过查实后，庐江县网宣办微博回应庐江县委书记

“不雅照”事件，通报网上传播的关于庐江官员裸照

的照片完全是 ＰＳ所得，与该县负责人没有任何关
系，并且郑重申明，对恶意中伤县负责同志、造谣、

诽谤者，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１０］因此该“不雅照”

事件并不属实。

以２０１２年“房婶”事件为例。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１
日，广州市纪委对“房婶”事件回应称，“房婶”的房

地产信息是番禺区交易登记中心的一名编外人员

受人所托，没有经过任何审批，违规查询，该信息最

后被别有用心的人在网络上发布。［１１］可见，这又是

一起虚假的误导舆论的事件。

从以上事件可反映出网络反腐中言论自由确

实具有虚假性和非理性，事件中照片的发布者和房

产信息的披露者“爆料”的问题与真实情况大相径

庭，因此使我们对他们的本意产生质疑，即究竟是

要揭发腐败问题还是蓄意引发轰动或是存心陷害？

所以，网络上流传的言论在反映腐败问题时难以克

服其自身的局限性，甚至会因涉嫌伪造或诽谤而给

当事人造成伤害。因为，网络言论的弊端在于它的

片面性、非广泛性、缺乏理性和欺骗性。［１２］显然这

又是网络言论自由的局限性，同时也是网络这种虚

拟社会无法克服的弊端，因此在网络反腐过程中出

现片面性、欺骗性、盲从性和非理性就在所难免。

（二）当事人隐私权或名誉权难免不受侵害

反腐的路径和方式有很多，如宪法第４１条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

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

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

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刑事

诉讼法第１０８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
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

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举报。”然而

所谓的网络反腐则指在网络中揭露有关人员涉嫌

的犯罪事实。言外之意，这种新式的反腐方式并非

直接向国家司法机关报告，而是首先在民间发起最

后传向国家机关。这将导致网络反腐有一定的盲

目和随意的特征，有时甚至走向极端。在大多数事

件中，“爆料者”通过发起“人肉搜索”对相关人员

的个人信息以及其家庭成员的信息予以收集和公

开，甚至通过造假的手段恶意编造无端事实并进行

广泛传播，如冠以某某“不雅照”或“艳照门”等标

题在网络上发帖或转发。这种不当行为当然是为

法律所禁止的，更谈不上是打击腐败，这种行为还

会误导公众，造成不良的社会舆论风气。

以“香艳日记”事件为例。２０１０年 ２月 ２２日
广西某市烟草局局长因“香艳日记”被爆网络，根据

日记内容，网友人肉搜索出事件的男主角就是该局

局长韩峰。此外，该爆料中还提及有关人员的真

名，甚至还详细写出一些女性的住址门牌号，随后

引起网络的热议。［１３］

以“天价烟局长”事件为例。原南京市江宁区

房产局局长周久耕，２００８年 １２月因对媒体发表
“将查处低于成本价卖房的开发商”的不当言论，以

及被网友“人肉搜索”，曝出其抽１５００元一条的天
价香烟，戴名表、开名车等问题，引起社会舆论极大

关注。［１４］

再看“涪陵公务员不雅照”事件。２０１２年 １２
月２日，有网友在天涯论坛发帖称，在两年前捡到
的一张内存卡里发现有几张不雅照片，照片中的男

子穿着公务员制服，女子身着裸露。并且，发帖网

友认出照片中的男子是涪陵综合执法局的一名姓

吴的公务员，但是后来被确认照片的男子并非涪陵

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１５］

虽然因上述事件的曝光查出了某些官员受贿

的犯罪事实，但有值得反思之处：第一，用“人肉搜

索”的方式进行“爆料”是否会侵害到有关当事人

基本权利？如隐私权、名誉权。第二，如“涪陵公务

员不雅照”这类事件，其实根本属于虚构的事实。

这种网络反腐的方式已经踩到了法律的边缘，甚至

因为侵犯他人合法权利而越过了法律和道德的底

线。那么未来的网络反腐究竟何去何从呢？正如

洛克所说：“每个人都平等的享有各种权利”，“人

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

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１６］第三，以上事件中

涉及的第三人为普通公民，不属于官员这类公众人

物，例如“香艳日记”中的女子和“涪陵公务员不雅

照”的当事人，也不是网络监督权的客体，那么第三

人则会因为网络的曝光而受到公众的非议并承担

巨大的心理压力。试想，若被揭露者的确做了“不

雅”行为但是并无违法犯罪事实，那么这到底是为

实现公民监督权还是在侵犯公民隐私和名誉权？

法治的精神要求公民的一切行为以宪法和法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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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那么网络反腐亦应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

准绳。宪法第４１条赋予了公民监督权，而该条又
规定：“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宪

法同样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

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刑事诉讼

法第２条要求刑事诉讼应尊重和保障人权。此外
该法第５２条规定：“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
人隐私的证据，应当保密”等等。

据以上法理，法治既包含实体合法也要求了实

现该结果的程序应合法，所以网络反腐并非是无限

制的，其前提条件是要保证所举报的材料的真实

性。上述几起事件中，网络举报者所揭发的图片均

系伪造的并且涉及到当事人的私生活，属于个人隐

私。不难想象该图片曝光后会给当事人造成多么

恶劣的影响，甚至说因一张经 ＰＳ后的“不雅照”或
一段“不雅视频”，不仅侵害了他们的隐私权和名誉

权，并造成了严重的精神伤害，而且会让被曝光的

一人或几人失去工作甚至家庭破碎。然而这一切

恶性后果的来源均系那些伪造的或未经查实就发

布的所谓的反腐材料。所以，在网络反腐盛行时，

既要依法打击贪污、受贿类犯罪，又要保护相关当

事人的隐私权和名誉权：其一，对网络举报的腐败

问题若经查实应严格依法处理；其二，重视对举报

不实的处理，特别是对于编造事实的事件，若涉及

“人肉搜索”并侵犯了有关人员的隐私和名誉等权

利的，应当追究发布者的侵权责任或相应的刑事

责任。

（三）网络反腐的法律依据不够明确

目前公民网络反腐的主要依据有：宪法第 ４１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

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

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

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

刑诉刑事诉讼法第１０８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
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

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举

报。”以上是网络反腐的法律依据，除此之外还有许

多党和国家政策要求各级国家干部和工作人员要

保持廉洁，杜绝腐败，这也构成了网络反腐的重要

政策依据。例如中国共产党党章第３条要求每个
党员要克己奉公；坚决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除

此之外，党中央还颁布了许多党风廉政建设的文件

以要求各领导干部要廉洁从政。另一方面，勤俭节

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当代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对于国家公职人员来说则指

作风清廉。由此可见，目前网络反腐的主要依据大

多是一些政策性文件和传统思想，而严格意义上的

法律依据却显微薄。

就目前典型的网络反腐事件的特征来看，网络

反腐大多以揭露相关人员的奢侈生活特别是“不

雅”照片或视频为开头。然而即便“不雅照”或“不

雅视频”经查后确属于被揭露者，但这仅属于个人

生活作风问题，而是否属于腐败，又是否和贪污、受

贿等犯罪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却难以定论。从

上文可看到，网络法律和刑事法律等有关实体法律

或程序类法律均未对网络反腐做出明确规定，而党

章和其它有关反腐倡廉的文件又仅为政策性文件，

虽然党和国家的政策属于我国法律的非正式渊源，

但毕竟不是法律，所以公民在网上参与反腐时仅仅

依照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更不能以此作为在网上

随意谩骂、爆料的“尚方宝剑”。由此可见，目前我

国网络反腐的法律依据确是匮乏。

（四）反腐言论在网络传播的过程中真假难辨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ＣＮＮＩＣ）发布的第３１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５．６４亿。而从
另外一个简单的游戏—传话游戏中就可以感受到

语言在被转述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失真，甚至会完

全偏离原来的意思。经研究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

原因有７个：（１）字面上原原本本地引述，但发音特
征发生变化；（２）字面上原原本本地引述，但态势语
发生变化；（３）字面上原原本本地引述，但激活言外
行为的情境要素没有描述；（４）字面上原原本本地
引述，但被述情境要素被歪曲；（５）字面上原原本本
地引述，一但引述话语便断章取义；（６）形式上有引
号，但对被述话语进行了删改或添加；（７）形式上有
引号，但引号内的话都是说话人的杜撰。［１７］可想而

知，在网络中经过几亿人的转述后这种传话的误差

会有多么的巨大。

因此，有关反腐的言语在网络中流传时则会因

传播者的不同年龄、身份、文化程度、个人看法、说

话方式等出现各种解释，甚至将原本正常的语言传

为谣言或者将原本正常的照片ＰＳ为“艳照”。由此
可知，网络反腐言语的真实程度确实难以分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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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传话游戏的道理类似，可以说参与网络反腐的网

民中有很大一部分并不知晓事件的真实情况，一个

所谓的举报消息经过无数人的加工、转述后被传得

沸沸扬扬，然而又有多少人知道自己究竟说的是不

是真相呢？

　　三　网络反腐的法治构想

网络反腐不仅要依法进行而且应当符合基本

的道德准则，而依法进行的前提就是要求参与网络

反腐的各主体之行为符合宪法和法律的基本原则

和具体要求。在法治国家中，国家和公民的一切行

为应以法律为行为规范。将网络反腐纳入法治的

轨道，有利于公民监督权的落实，推进我国民主监

督的全面发展。因此，要使网络反腐体现法治的精

神应当有以下几方面的准备：

（一）尊重和保障人权

人权是指作为一个人应该享有的权利，是一个

人为了满足其生存和发展而应该享有的权利。［１８］

网络中当然也存在人权，特别是在涉及官员或其他

公民的隐私和名誉之时，公民的人权则体现在个人

信息不被非法泄露以及个人名誉和尊严不受任何

恶意言论的诽谤和侮辱。因此，网络反腐也应当注

意尊重和保障基本人权。

第一，网络媒体应当事前核查，谨慎对待上传

的“不雅”文件。对待揭发腐败问题的网络言论时，

若发布者上传了“不雅照”等文件，网站应当判断是

否侵犯隐私并及时删除明显侵权的文件；或者对该

类信息进行备案，以作为事后判断其是否侵权的

证据。

第二，杜绝“人肉搜索”等恶性伤害。人肉搜索

在很大程度上侵害了被搜索公民的隐私并有损其

名誉，而往往被搜索到的信息包含了当事人的各方

面情况，如婚姻状况、子女问题、工资收入等等，所

以网络反腐如果发展为人肉搜索则会失去其本身

的正义性，在网上发帖跟帖不能无止境地散发公民

的个人信息，每个公民应尊重他人的权利非经查证

属实不应盲目传播有关信息，更不能以非法手段获

取他人信息并公开。

第三，网民应提高自身素质。尊重和保障人权

归根结底是要每个网民加强自律，对于网络反腐而

言，不能人云亦云盲从他人的言语，所谓“谣言止于

智者”，每个网民在看到“爆料”特别是“不雅”照或

视频时应加以甄别，对未经证实的信息应持客观的

态度而非以此为乐继续传播。

（二）逐步将网络反腐制度化和法律化

反腐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若要充分发挥网络反

腐这种新型反腐方式则离不开制度的保障。“健全

反腐倡廉网络举报和受理机制和健全网络信息收

集和处置机制。”［１９］将网络反腐制度化和法律化，

不仅能将公民的监督权落到实处，而且为网络反腐

提供了法律依据。具体而言，网络反腐的制度化应

当从两方面进行：其一，尽快明确网络反腐的法律

依据，或者出台相应的网络反腐实施细则，赋予公

民网络监督权利的同时说明伪造、诽谤等恶意行为

应承担的后果。其二，要对举报人所发布的网络反

腐信息做事后审查。主要指查处发布虚假信息或

通过非法途径获取信息并发布的行为，对以反腐名

义侵害公民隐私权和名誉权的行为，应追究其侵权

责任或相应的刑事或行政责任。特别是对网络反

腐言论的处理：一方面，要让被举报的人员有申辩

和澄清事实的自由和权利；另一方面，就是要体现

对网络信息的慎用态度。［２０］这就需要创设有关的

法律或规章，通过法律规范的形式将网络反腐的制

度固定下来，使它具有稳定性和可预测性。

（三）网络反腐的权利与责任相统一

网络反腐是电子民主时代公民参政权的展

现。［２１］这种网络参政权往往与公民的监督权和言

论自由权相关联，这些权利都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

的权利，但是公民在行使权利时也应当遵守法律的

要求，行使权利的同时要有责任感。

一方面，公民参与网络反腐时享有权利不意味

着没有责任，相反在发布者在发布信息时应当思考

自己的方式是否正当以及该言论是否侵害他人的

合法权益；其次，他人在转发或评论时要对该信息

做客观评价并应知道若在传播过程中参与非法泄

露他人信息或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承

担法律责任。

另一方面，任何人应当辩证地看待网络反腐，

培养法律意识。反腐固然重要但要在宪法和法律

的框架内进行，以侵害当事人合法权利的方式进行

的反腐同样违反了法治和宪政的要求。因此，在对

待腐败问题时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

能盲目地将反腐问题在网络中扩大，也不宜以此对

相关人员做出人格上的侮辱、攻击、诽谤等不正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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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

网络反腐近年颇为盛行，成为反腐的新阵地，

网络反腐的发展让公民有地方、有条件、有能力发

表自己的言论和参与对国家工作的监督。然而，在

对近年来影响较大的网络反腐事件梳理后却发现

其中暴露的问题不可忽视。首先，网络言论自由的

弊端难以克服，特别是其虚假性、非理性、盲从性很

大程度降低了网络反腐的正义性。其次，不实的举

报会侵害当事人隐私权或名誉权。再次，目前网络

反腐的法律依据不够明确，使得网络反腐的现状较

为混乱，明显的特征是以揭露某官员的不雅行为开

端。最后，言论在网络传播的过程中的失真会削减

网络反腐的实际效果。因此，在和谐社会下，网络

反腐应当在法治的框架内发挥其正当性：一方面要

求公民在参与网络反腐时尊重和保障他人的权利；

另一方面是要树立公民的权利和责任意识，行使权

利时不能忘记自己的责任；最后则是要求国家有关

部门及时出台规范网络反腐的措施，引导网络反腐

依法进行，让网络反腐在阳光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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